
  
 

  

1、对非煤矿山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罚流程图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15 日内作出决定 

不予行政处罚 予以行政处罚，送达行政处罚告 

知书，3 日内接受陈述和申辩 

3 日内书面申请听证 

听证报告由区工信局 实施行政处罚 
负责人审查。 

填写立案审批表 

两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调 

查，制作笔录，收集证据。 

填写案件处理呈批表报 

部门负责人审批。 

给予停止建设、限期整改、提请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责令关闭等行政处罚的，由 

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7 日内送达当事人 

30 日内结案，归档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承办机构：非煤矿山管理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5265552； 
监督电话：0566—5200950。 

池州市贵池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商务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行政处罚类流程图 



  
  

行政确认类流程图 
2、省级新产品认定流程图 

项目单位 

区工信局产业规划科受理 

不符合认定  

条件的，书面 

告知申请人， 

并说明理由。 

不符合认定 

条件的，书 

面告知申请 

人，并说明 

理由。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且申  

报材料齐全。 

 
区工信局产业规划科 
审查材料，提出审查意见 

区工信局分管领导 

不符合认定条件的，书面告 

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材料真实合法、项目符合相关认定条件 

办结 

项目单位可自取或快递寄达项目单位 

承办机构：产业规划科； 

服务电话：0566-5200957； 

监督电话：0566-5200950。 



  
 

  

3、安徽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评定流程图 

企业通过多种渠道申请 

受 理 

区工信局产业规划科 

初 审 

区工信局产业规划科通过申报系统进行形式审查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不属于评定范畴的， 

不予受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给 

予受理。 
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 

知应补正的材料。 

复 核 

市工信局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发展 

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秘〔2020〕52 号）、《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版次软件评定管理暂行办法》（皖经信装备函〔2020〕236 号）组织现 

场核查，提出初审意见，汇总后向省工信厅推荐上报。 

承办机构：产业规划科 

服务电话：0566-5200957； 

监督电话：0566-5200950 



  
 

其他权力类流程图 
4、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流程图 

项目单位 

区工信局行政审批科受理 

相关材料不 

齐全或者不 

符合法定形 

式，出具《受 

理补正通知 

书》 

不符合法律 

法规或不满 

足相关受理 

条件，出具 

《不予受理 

通知书》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且申  

报材料齐全 

区工信局行政审批科审查材料， 

提出审查意见 

区工信局分管领导 

发现材料不真实、不符合法 

律法规或不满足相关准许审 

批的条件，出具《不予审批 

通知书》 
材料真实合法、项目符合相关审批条件 

办结 

项目单位可自取或快递寄达项目单位 

承办机构：行政审批科； 

服务电话：0566-5200960； 

监督电话：0566-5200950。 


